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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东胜区农业有机废弃物及城镇生活污泥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鄂尔多斯市同汇轩商贸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新仕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东胜区农业有机废弃物及城镇生活污泥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项目位于东胜区罕台镇乌德呼舒村刘家梁社。年处理城镇生活污泥2万吨，农业有机废弃物包括农作物秸秆、谷壳、果壳等共1万吨，用于蚯蚓培育与养殖，年产蚯蚓50吨，蚯蚓粪15000吨。主要建设1座原料大棚，2座蚯蚓养殖大棚，租赁改造2座发酵车间，配套建设公用、辅助及环保工程等。
《报告表》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单位在土石方开挖及设备安装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施工场地四周须建立围挡，定期进行洒水和清扫；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的设备；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要集中收集统一处置；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场地、设施等均置于永久占地范围内，减少施工期水土流失。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卸料、发酵、布料以及养殖过程，均位于封闭厂房，并喷洒微生物菌剂，确保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限值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限值要求。
3、其他防治措施。污泥渗滤液暂存于污水收集池，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均定期拉运至东胜区南郊水质净化厂处理。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大棚隔声、安装减振基础等，确保厂界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污水收集池底泥回用于蚯蚓养殖，生活垃圾、废塑料棚膜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4、建设单位须强化环境风险防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

三、建设单位在征得林草、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古迹，应立即停止施工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妥善处理。

四、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对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六、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应重新审核。如果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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